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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说明公告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1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经营机

制，促进公司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含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调动其积极

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长远

发展目标的实现，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订了《中际旭创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000万股限

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900万股，预留100万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49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25.48元/股。上述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说明 

1、公司用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旭创”）的净利

润指标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合理性说明 

从公司业绩构成层面看，自公司 2017 年 8 月收购苏州旭创以来，公司主营业务

增加了高速光模块生产销售业务，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和营业利润均来自高速光模块

生产销售业务，2017 年-2019 年光模块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93.67%、

96.92%和 97.3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从行业情况看，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5G 等行业对于带宽需求的推动，光

通信市场开始进入高速成长期，光模块的市场领域也将持续拓展、行业前景广阔。

按照传输速率分类，光模块主要包括 10G、25G、40G、100G、200G、400G、800G

等类型，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内部网络、数据中心互联、城域网络等环境。在数字

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数据传输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对光模块传输性能的要求

也将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高端光模块的需求日益增大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趋势。数

据中心的代际更迭使其核心网络从目前主流的 100G 向 400G、800G 升级，目前 400G

光模块已经规模商用，预计云数据中心的运营商需要在 2023-2024 年部署 800G 光模

块以跟上数据流量的增长，在数据中心网络架构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实现数据互连带

宽能力翻倍，以最优的数据中心光互连解决方案满足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发展

带来数据流量激增的诉求。 

从公司的战略发展看，公司秉承“创新改变未来”的理念，将立足现有的行业

优势、研发优势、品牌优势、市场优势等持续做大做强光模块业务领域，不断探索

低功耗、小型化、高速光通信模块技术，进一步改良现有产品的生产工艺，提高现

有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含量，不断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持续提升行业竞争力。同时，

公司还将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客户行业的多元化分布以及产品线的拓展和品牌延

伸，在深耕光模块领域的同时，逐步实现光模块和芯片半导体相关产业的落地及发

展，进而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和综合实力。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的基本情况、收入利润构成、未来战略规划、员工情况以

及行业特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要为苏州旭创层面的员工，

这些激励对象对公司高速光模块业务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贡献，因此公司层

面的业绩考核指标选取了苏州旭创的“净利润实现值”，够直接体现苏州旭创所在的

光模块业务板块为上市公司带来的盈利贡献，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战略导向，可以

更好的实现公司发展与激励效果相统一，将公司利益和核心员工利益结合起来，公

司业绩指标的设定具有合理性。 

注：上述苏州旭创净利润口径为不扣除股权激励费用、不扣除可转债相关利息费用（包括利

息资本化的折旧）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综合苏州旭创的历史业绩、经营环境、行业状

况以及苏州旭创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本次激励计划的费用等相关因素，考核业绩指标设定苏州旭创

在 2021 年-2024 年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值分别不低于 8.85 亿元、10.27 亿元、11.81 亿元和 12.99



亿元。 

2、外籍员工参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合理性说明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是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发展有直接影响的中层管理

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含控股子公司），是公司战略实施和经营发展的核心

力量。公司对这部分人员实施股权激励，不仅充分考虑了激励对象的代表性和示范

效应，而且有利于建立股东与上述人员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增强员工对实

现公司持续、稳健、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效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性，

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激励对象中包含 3 名外籍员工，公司将其纳入本激励计划的原因在于：公司外

籍激励对象在境内参与公司实际工作，在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技术研发、业务拓

展等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通过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将进一步促进公司核心

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稳定，从而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上市公司层面员工参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 1,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 900

万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49 人，其中上市公司层面员工 5 名，苏州旭

创层面员工 144 人，本次激励对象主要是苏州旭创的核心员工，上市公司层面的激

励对象占比较小，且均为在不同维度上对苏州旭创经营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员。 

上市公司层面激励对象的具体职务以及其对苏州旭创经营发展的相关性： 

姓名 职务 与苏州旭创经营发展的相关性 

吴洁萍 投资管理 负责从投资、融资等方面对苏州旭创提供支持。 

朱瑞 投资管理 负责从投资、融资等方面对苏州旭创提供支持。 

崔景 法务 负责从法律、风险规避等方面为苏州旭创提供支持。 

张传英 品牌与媒体宣传 负责对苏州旭创的品牌建设提供支持。 

王少华 证券事务代表 
负责从规范运作、未来战略发展等方面对苏州旭创提供

支持。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包括上述上市公司层面的激励对象具

有合理性。 



4、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成本的情况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成本将根据激励对象的合同关系在对应的公司层面

确认，即苏州旭创层面的激励对象产生的股份支付成本在苏州旭创层面确认，上市

公司层面的激励对象产生的股份支付成本在上市公司层面确认。根据中国会计准则

规定及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和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

响如下表所示（假定 2020 年 12 月完成授予）： 

年份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合计 

各年摊销限制

性股票费用（万

元） 

711 8,385 6,606 4,129 1,828 21,659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实际授予价格、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授予数量及

对可归属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相关；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

响；3、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综上所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选取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上述净利润指

标具备合理性；本次激励计划的股权激励对象主要为苏州旭创的核心员工（包含 3

名外籍员工），包括少量上市公司层面员工作为激励对象的原因在于其所承担工作职

责与苏州旭创的业务发展具备相关性，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对公司高速光模块业

务的未来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和贡献，其参与本次激励计划具有合理性。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

性，实现核心员工与上市公司利益的统一，从而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

为长期提升苏州旭创以及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带来积极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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